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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郑州晚报公益社和善缘
公益社策划的“橙丝带”活动得
到了多部门和企业的支持。

郑州市文明办、城市管理局
以及公交公司得知活动方案后，
对活动表示全力支持，市文明办
主动协调场地、人员，城市管理
局负责车贴的印刷等。

在这次活动中，为了给司
机们提供垃圾袋，企汇网主动
承担了橙丝带的采购。悦之
行宝莲祥宝马爱心车主俱乐
部也将在当天现场给环卫工
提供免费早餐的“爱心早餐”
项目提供捐助。

活 动 昨 日 在 微 博 上 公 布
后，得到了很多私家车主的响
应，“郑州市出租车 V 车队”也
表示出租车司机们将积极到现
场参与。

被告人已被执行死刑
律师咋还没接到判决书？
省高院出台《意见》建立法官与律师良性互动
法院将裁判文书送当事人的同时送达律师

“在法庭上，公诉方
的意见很少被打断
过，而辩护律师发言
常常被打断，有的法
官一看下班时间快
到了，便要求我们律
师快点结束辩论，或
者干脆来一句‘不再
进行法庭辩论，庭后
提交书面辩护词’就
草草结束庭审。”5月
22日，在省高院召
开的与全省律师代
表座谈会上，一些律
师谈到他们曾受到
的“待遇”。
为了不让律师的这
种“待遇”再次出现，
昨天，省高院和省司
法厅的《关于建立法
官与律师良性互动
关系共同促进司法
公正的若干意见》
（下称《意见》）正式
出台，在这份《意见》
中就明确提出，庭审
中法官不得随意打
断辩护律师的发言，
要给律师充分的发
表意见。
针对律师反映在全
省不少基层法院出
现的比较突出的现
象和问题，昨日，记
者专门对照《意见》
给予一一列举。
郑州晚报记者 鲁燕

明天是河南省第16届环卫工人节
本报联合多部门发起

“橙丝带在行动”大型公益活动

拒绝车窗垃圾
请随手拍
然后@郑州晚报

有的法官庭审中随意打
断辩护律师的发言，对于辩
护意见的采纳情况，判决书
中也没有释明，仅是用概括
性的语言进行认定。

《意见》第 10 条规定：在
庭审中，法官要认真倾听律师
的发言，依法保障诉讼各方的
陈述、答辩或辩论时间。除明
显与案件事实、争议焦点无关

等有碍庭审顺利进行的情形
或另一方提出合理异议外，法
官不得无故打断律师发言。确
实需要打断律师发言的，应当
使用文明、理性、规范的语言。

5 法官庭审中随意打断辩护律师的发言

明天是河南省第16届环卫工人
节，郑州晚报爱心公益社联合郑
州市文明办、郑州市城市管理
局、公交公司以及善缘公益社联
合发起“橙丝带在行动，拒绝车
窗垃圾，维护城市文明”大型公
益活动，活动启动仪式于当天上
午9点在郑州市科技馆门前广
场举办。活动当天，中原网将提
供全程网络媒体支持，中央及省
市部分媒体对此次活动均表示
关注。 郑州晚报记者 廖谦

本次活动将现场提供 2000
卷便携垃圾袋以及“橙丝带在行
动”车贴，车贴以橙色为主色，橙
色代表了环卫工反光衣工作服
的色彩，橙丝带意在关爱环卫
工。车贴上印有“拒绝车窗垃
圾，维护城市文明”字样。

本报今年曾发起过随手拍
往车窗外扔垃圾的倡议，在这次

“橙丝带在行动”活动期间，还将
继续号召广大读者和网友拿起
你手中的手机、相机，发现有往
车窗外随手扔垃圾的不文明行
为，就拍下来并@郑州晚报，我们
将曝光这种不文明行为。

活动当天还将组织部分志
愿者上街帮助环卫工清理垃
圾，发放“橙丝带在行动”公益
车贴等。

现场发放公益车贴和
垃圾袋

谢谢你们的支持、参与

例如有的地方凭律师执
业证进不了法院大门，必须
登记打电话征得法官同意才
能进入；有的律师在法院大
门口多次约见法官仍未能见
面，这些现象在全省不少中
基层法院比较突出。

《意见》第 20 条规定：律
师出入法院、法庭不需安全检
查。律师出示律师证、出庭通

知书或其他证明执业需要的
手续经查验后即可进入法院、
法庭。如因案件特殊，确需进
行安全检查的，与出庭履行职
务的公诉人同等对待。

此外，还规定，依法保障
律师的阅卷权，各级人民法院
应当设立专门的律师阅卷室，
为律师依法查阅、摘抄、复制、
拍照案卷材料提供充分便利。

有法官随意变更已经通
知过的开庭时间，给律师工
作造成了很大不便。

该《意见》第7条规定：法
官和律师应当严格遵守开庭
时间。开庭时间确定后，不得
随意更改。律师有特殊情况
不能按期参加开庭的，一般应

当提前3日向法官说明理由并
提供相关依据，律师的理由合
理的，法官应当同意。

法官因特殊事由需要推
迟开庭的，一般应当提前3日
通知当事人及其委托的律
师，另行安排开庭时间，并征
求律师意见。

针对一些刑事案件特别
是重大刑事案件，有的刑事被
告人已经被执行了死刑，律师
还没有接到判决书，造成当事

人对辩护律师的极大误解。
《意见》第 14 条规定：法

院在依法将裁判文书送达当
事人的同时，送达辩护律师、

代理律师。辩护律师、代理
律师属于本地（县、市）的，可
以电话通知领取。不属于本
地（县、市）的，邮寄送达。

对律师提出的排除非法
证据的意见、定罪量刑的辩
护意见，法官不够重视，甚至
不予理睬，有的法官在裁判
文书中也没有任何显示，未
能明确是否采信及其理由。

《意见》第 9 条规定：法
官对于律师提供的证据，应
当全面、客观地审核认定，对

律师发表的辩护或代理意见
予以采纳的，双方没有异议
的，应当当庭认定，或应当在
裁判文书中明确记载说明。
对于不予认定的证据，应当
当庭或在裁判文书中说明理
由，不得置之不理，不得采用
笼统的言辞简单否定。

对律师申请法院排除侦查

机关、检察机关以非法方法收
集的证据的，应当提供涉嫌非
法取证的人员、时间、地点、方
式、内容等相关线索或者材料。

辩护律师提出的申请符
合法律规定的，法官应当及时
审查，并决定是否进行法庭调
查。调查结果还应告知辩护
律师及其他诉讼参与人。

《意见》第8条规定，律师
在执业中发现当事人患有严重
疾病、存在暴力倾向及其他可
能妨碍诉讼活动顺利进行的情
形时，应当及时向法官反映。

《意见》第13条规定，根据
需要，法官可以邀请或联系律
师参与案件调解工作。律师
应当在依法维护当事人合法
权益的前提下，积极帮助当事
人提出具有现实性和可操作
性的调解意见，推动案件有效
调解。

该《意见》第 15 条规定，
一审案件宣判以后，应当事
人的请求，律师应当依法客

观地分析一审判决结果，引
导当事人理性决定是否上
诉。律师不得违背事实、法
律，或出于经济利益考虑，鼓
励当事人上诉。律师对一审
判决结果提出异议的，法官
应当给予判后答疑。对于法
官的解释，律师应当准确、恰
当地传递给当事人，认为一
审裁判正确合理的，律师应
当积极对当事人做好服判息
诉工作。该《意见》第 17 条
规定，法官在处理信访案件
过程中，需要律师提供帮助
的，律师应当积极协助，共同
做好信访化解工作。

此次《意见》全文共 30
条。省法院院长助理王韶华
说，《意见》是我省首次就法
官和律师的关系作出规范，
有利于实现我省法官与律师
之间规范、健康、顺畅的沟通
交流，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谈到如何落实《意见》规
定时，王韶华说，首先要落实

《意见》第23条规定的相互监
督的机制。是要尽快建立联
席会议制度指定专人具体负
责双方日常的沟通联络工
作、联席会议的筹备和会议
内容的落实。
线索提供 孙志平 乔良

《意见》如何体现法官与律师的良性互动，实现司法公正？


